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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一三學年度工程學院第四次院務會議紀錄 
 

壹、日期:一一四年六月五日 

貳、時間:中午 12:10 

參、地點: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

肆、主席:何智廷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吳思葦 

伍、出席人員: 何智廷院長、張文陽主任、林忠志老師、動機系代理主任、 

             魏進忠老師、黃自貴主任、蕭俊卿老師、鍾淑茹主任、 

             方昭訓老師、陳俊仁主任、李政道老師、翁豊在主任、 

             邱青煌老師、宋朝宗主任、楊世英老師。  

陸、 主席報告 

柒、 提案討論 

案 由 一：擬新訂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機系碩士班研究生轉系考審規範」，提 

          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動力機械工程系 

說  明：  

一、 訂定動機系考審規範草案如附件。 

二、 考量動機系研究生須經指導教授指導滿一學年始能提出申請學位

考試，故僅開放一、二年級學生申請等條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 由二：擬訂定機械設計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轉系考審規範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設計工程系 

說  明：  

一、 依據 114.3.19 教務處教學組通知辦理。 

二、 檢附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轉系考審規範，如附件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14 年 5 月 21 日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及 114 年 5 月 21

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 由三：擬訂定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研 

究生轉系考審規範」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說  明：  

一、 依據 114 年 3月 19 日教務處教學組來信通知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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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研

究生轉系考審規範如附件。 

三、 本碩士學位學程已開放研究生得選擇工程學院教師擔任指導教授，

學生研究方向具高度彈性與跨領域整合性，故本學程不開放申請轉

入申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四：擬新訂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章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檢附修正草案等相關資料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新增條文：「因本學程為國際學位學程，因此本國籍研究生須修

習五門以上碩士班雙語授課課程，方能畢業。」 

二、 原條文：「研究生欲更換指導教授須經原指導教授、新指導教授

及學程主任同意，以更換一次為限，更換指導教授後，須隔學期

才能提出學位考試申請。」修正為「研究生欲更換指導教授須經

原指導教授、新指導教授及學程主任同意，以更換一次為限，更

換指導教授後，須間隔六個月後才能提出學位考試申請。」 

三、 其餘條文照案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案 由 五：擬修訂工程學院「優良導師獎勵辦法」、「教師研究績優遴選與獎勵

辦法」及「教師徵聘作業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工程學院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法規格式撰寫標準，擬修正本院國立虎尾

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優良導師獎勵辦法第二條及第六條、國立虎尾

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教師研究績優遴選與獎勵辦法第二條及第七

條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教師徵聘作業要點第五點。 

二、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等相關資料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 由 六：是否開放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研究生轉系申請並

修訂相關法規？提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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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14 年 6 月 2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

士學位學程學程會議決議，本博士班不開放轉入申請。詳如會議

紀錄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七：車輛系碩士班研究生轉系審查規範，提 請審議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車輛工程系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經 114 年 05 月 21 日本系第 268 次系務會議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捌、 臨時動議 

玖、 主席結論 

壹拾、 散會 






